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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关于盈江县五台山建筑用砂岩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盈江县翔信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盈江县五台山建筑用砂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新城乡新龙村五台山，矿区面积0.0374 平方千米，开采标高1510-1335 米，矿区范围（2000大地坐标）：矿1X2744213.50、Y33401614.10，矿2 X2744316.50、Y33401755.10，矿3 X2744089.50、Y33401895.10，矿4X2744054.50、Y33401746.10。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岩矿， 开采规模12万立方米/年，配套建设日产建筑用碎石600立方米生产线一条及办公附属设施，主要包括露天采场、临时堆料场、排土场、矿区运输公路、生活办公区及供电、供水等配套辅助工程等。项目总投资约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60.5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8.68%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涉及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地等敏感区域，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项目不良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性质、地点及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盈江县五台山建筑用砂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和各项环保对策措施。

㈡加强对施工期扬尘的防治，配置洒水设备，定期洒水降尘，减少扬尘污染；设置临时沉淀池、隔油池，产生的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经隔油、沉淀后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严禁外排；施工期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依托附近村寨垃圾收集点妥善处置，并合理处置产生的建筑垃圾；合理安排施工期，减少物料堆存，设置临时截排水沟等，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开挖的土石方用于回填场地、道路平整，剩余部分运至排土场堆放，严禁随意丢去。
㈢开采区、堆料场、排土场必须按相关技术规范设置截排水沟及沉砂池，截排雨水、淋滤水经沉砂池处理后排放；办公生活区必须设置油水分离器、化粪池、污水收集池，生活废水经处理后暂存于收集池，用于周边林地灌溉或洒水降尘，严禁直接排放。

㈣项目运营期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开采区、堆料场、排土场及运输道路必须定期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减少扬尘污染；同时对碎石加工区进行封闭，配备3台雾炮机对碎石加工区、堆料场（采取防雨及三面围挡措施）进行洒水降尘；运输过程中必须采取封闭运输，途经村庄等敏感点时必须减速慢行，减少运输过程中对环境影响；在厂区出口处设置车辆冲洗平台和沉淀池。项目运营期扬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限值。食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食堂油烟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㈤开采过程中必须加强车辆、设备管理维护，避免因故障产生高噪声影响，合理安排开采及运输时间，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㈥项目剥离表土、废土石方暂存于排土场，排土场必须按要求设置浆砌石挡护及截排水措施，设置环保图形标志；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妥善处置；化粪池定期清掏用于农田施肥。

㈦运营过程中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油罐区必须采取地面硬化、四周设置围堰等防渗防腐应急处理措施；严格按照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建设规范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存放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建立危险废物转移台账，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建立环境应急制度，编制突发环境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㈧加强对项目区生态环境保护，设置环保警示牌，严格管理工作人员，严禁不必要的植被破坏。矿山闭矿后必须严格按照《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2-2013）中要求，进行生态恢复，对采区、排土场进行封场处理及植被恢复，边坡进行稳定化处理，防止水土流失。

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执法工作。项目建设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前，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填报排污登记表；并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于环保设施建成3个月内开展竣工环保自主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环境监测计划开展运营期环境监测，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请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行期的环境执法现场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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